
	DY-01控制单元调整前后指标对比

	
	单元总用地面积（公顷）
	建设用地面积（㎡）
	建筑总量（㎡）
	平均容积率
	限高要求
	其他控制要求

	调整前
	96.78
	新型产业用地面积为184974平方米，其他平587679方米
	45.4万平方米,其中，新型产业用地36.5万平方米，其他8.9万平方米
	新型产业用地
平均容积率为2.0
	本单元DY01-17、DY01-18地块建筑限高15米，其余地块限高30米，建筑高度由西向东渐次降低。
	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控制要求前后均未发生变化

	调整后
	96.78
	新型产业用地面积为183175平方米，其他587742平方米
	
	新型产业用地
平均容积率为2.0
	
	




	
